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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蔡東杰

電話：06-3901202

傳真：06-2982639

電子信箱：dxtongjay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五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013357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335762A00_ATTCH1.odt、1335762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臺南市110年度補助中小學實施戶外教育計畫-岸內

糖廠影視基地暨鹽水街區巡禮-清代漢人市街參觀體驗」

申請事宜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109學年度中小學運用市內資源實施戶外教育方

案徵選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期透過岸內糖廠影視基地及鹽水街區之參觀，

使學生了解臺灣移民及拓墾時期的社會與生活方式，申請

相關事宜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及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，對象包含國

小5年級學生者優先核予補助(可配合國小5年級社會領域

課程內容（臺灣史），加深學生學習印象)。

(二)申請及計畫書撰寫說明：請有意申請之學校於活動前一

週之星期五前（111年11月5日、12日、19日）前填具計

畫申請表寄至承辦人信箱dxtongjay@gmail.com。須於計

畫申請表填寫預計至岸內糖廠影視基地參觀之時段（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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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申請時間及場次：110年11月11日至11月26日每週四、

五，每日可擇梯次為上午9時至10時、10時30分至11時30

分及下午2時至3時等3個時段）。除上開參觀行程外，學

校可運用本市戶外教育資源自行規劃行程，並填寫於

「行程規劃及說明」欄位。本局將於收受申請表並經彙

整後另案核定各校。

(三)經費補助基準：以學校為申請單位，為配合岸內糖廠影

視基地每團導覽人數上限並利於各校進行教學及管理，

各校得以每團20至30人或以班級為單位進行規劃，每校

至多得申請3團，本局將依申請團數核予補助。每團補助

1萬6,324元（含交通費、園區清潔導覽費、膳費及雜支

等）。預計補助至多50團。

(四)由於該影視基地每日提供3梯次，每梯次3團，共計9團之

導覽。爰實際補助梯次仍將視申請情形進行協調及調

整。各梯次以回傳計畫書之先後及參與對象決定補助優

先順序。

(五)其他提醒事項：

１、案內糖廠影視基地現況：為專業影視拍片用場域，非

屬一般觀光用途，無相關遊憩設施(如購物商店、飲食

區等)。基地目前已完成第一期工程，為清代漢人市

街，目前刻正進行環境改善工程及搭建第二座時代場

景。由於參觀地點周邊尚有工程施作中，須留意學生

安全。

２、學校於實施戶外教育時仍須依最新之衛生福利部「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13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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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措施裁罰規定」、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幼兒園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

引」及本局公告資訊做好各項防疫工作。活動並將視

疫情發展滾動修正。

三、檢附本案實施計畫暨申請表1份（如附件）供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(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
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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